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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37/T 3456《重大活动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导则》分为九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电梯；

——第3部分：起重机械；

——第4部分：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第5部分：工业锅炉；

——第6部分：固定式压力容器；

——第7部分：工业管道；

——第8部分：大型游乐设施；

——第9部分：客运索道。

本部分是DB37/T 3456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部分由山东省特种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孙常亮、于国涛、李海波、刘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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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导则 第 2部分：电梯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在山东省举办的重大活动中涉及的曳引驱动电梯、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保障性检验

的资料审查和现场检验项目与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在用曳引驱动电梯、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保障性检验的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7588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 16899—2011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24474—2009 电梯乘运质量测量

GB/T 24808—2009 电磁兼容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产品系列标准 抗扰度

GB/T 31821—2015 电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

TSG 08—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T5002—2017 电梯维护保养规则

TSG T7001—2009 电梯监督检验与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

TSG T7005—2012 电梯监督检验与定期检验规则—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DB37/T 3456.1—2018 重大活动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导则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B 7588、GB 16899和DB37/T 3456.1—2018确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资料审查

4.1 管理制度

4.1.1 使用单位应按照电梯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建立电梯使用安全

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应符合 TSG 08—2017 中 2.6.1 的规定。

4.1.2 重点保障的电梯的使用单位还应根据可预见的风险，制定专项处置措施和应急救援预案。

4.2 安全技术档案

4.2.1 使用单位应建立安全技术档案，安全技术档案应符合 TSG T7001—2009 附件 A中 1.4（2）和 TSG

T7005—2012 附件 A中 1.4（2）的规定。

4.2.2 新安装的重点保障的电梯，使用单位（或安装单位）应提供分别在空载和额定载荷工况下，按

产品设计规定的每小时启动次数和负载持续率各运行 1000 次（每天不少于 8 h）的试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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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维护保养记录

应根据不同的类别电梯制定维护保养记录。维护保养的时间、内容和要求应符合TSG 5002—2017

附件A和附件D的规定，并且符合产品使用维护保养说明书的要求。

5 曳引驱动电梯检验项目与要求

5.1 机房（机器设备间）及相关设备

5.1.1 机房（机器设备间）

机房（机器设备间）内的空气温度保持在5 ℃～40 ℃之间，电源输入电压波动应在额定电压值±7 %

的范围内。同一机房多台电梯的电源主开关、驱动主机、控制柜、限速器应采用相同标志。机房（机器

设备间）及通道应畅通、清洁，不得放置与电梯无关的物品和设备。

5.1.2 控制柜

控制柜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电气元件标志、导线端子及接插件编号应清晰；

b) 控制柜内安全回路、制动回路无短接现象；

c) 电气元件工作无异常；

d) 电梯正常运行时，切断制动器电流至少用两个独立的电气装置来实现，当电梯停止时，如果其

中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未打开，最迟到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应防止电梯再运行；

e) 当轿厢在开锁区域内、轿门开启并且层门门锁释放时，监测检查轿门关闭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

检查层门门锁锁紧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和轿门监控信号的正确动作。如果监测到上述装置的故

障，应能防止电梯的正常运行；

f) 当监测到制动器的提起(或者释放)失效时，应能防止电梯的正常启动；

g) 重点保障的电梯应具有自动救援操作装置，自动救援操作装置应有铭牌，标明制造单位名称、

产品型号、产品编号、主要技术参数。加装的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铭牌应和该装置的产品质量

证明文件相符。在外电网断电至少等待 3 s 后自动投入救援运行，电梯自动平层并且开门。设

有一个非自动复位的开关，当该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时，该装置不能启动救援运行。当电梯处于

检修运行、紧急电动运行、电气安全装置动作或者主开关断开时，不得投入救援运行。

5.1.3 驱动主机

驱动主机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曳引机工作应无异常噪声和振动；

b) 曳引机油量应适当；

c) 曳引轮外侧面应涂成黄色；

d) 曳引轮轮槽不得有严重磨损，磨损不得改变槽形。

5.1.4 制动器

制动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制动器动作灵活，制动时制动闸瓦(制动钳)紧密、均匀地贴合在制动轮(制动盘)上，电梯运行

时制动闸瓦(制动钳)与制动轮(制动盘)不发生摩擦，制动闸瓦(制动钳)以及制动轮(制动盘)

工作面上没有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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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所有参与向制动轮或盘施加制动力的制动器机械部件应分两组装设。如果一组部件不起作用，

应仍有足够的制动力使载有额定载荷以额定速度下行的轿厢减速下行。

5.1.5 绝缘电阻

动力电路、照明电路和电气安全装置电路的绝缘电阻应符合表1要求：

表 1 绝缘电阻测量要求

标称电压/

V

测试电压（直流）/

V

绝缘电阻/

MΩ

安全电压

≤500

＞500

250

500

1000

≥0.25

≥0.50

≥1.00

5.1.6 应急救援程序

应急救援程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机房内应贴有发生困人故障时，救援步骤、方法和轿厢移动装置使用的详细说明；

b) 无机房电梯应在紧急操作屏中有救援步骤、方法和轿厢移动装置使用的详细说明。

5.2 井道及底坑

井道及底坑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井道应进行必要的封闭，井道与机房或与滑轮间之间只允许有必要的功能性开口；

b) 极限开关在轿厢或者对重接触缓冲器前起作用，并且在缓冲器被压缩期间保持其动作状态；

c) 电梯井道应为电梯专用，井道内不得装设与电梯无关的设备、电缆等。井道内允许装设取暖设

备，但不能用蒸汽和高压水作热源。取暖设备的控制与调节装置应装在井道外面；

d) 底坑不得有污水、杂物；

e) 底坑应设有使电梯停止运行的非自动复位的红色停止开关、电源插座，且工作有效；

f) 限速器绳张紧装置、补偿绳防跳装置的电气安全装置可靠有效；

g) 缓冲器应固定牢靠、无明显倾斜，并且无断裂、塑性变形、剥落、破损等现象。液压缓冲器油

位正确，柱塞无锈蚀，验证柱塞复位的电气安全装置有效。

5.3 轿厢

5.3.1 紧急照明和报警装置

紧急照明和报警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正常照明电源中断时，能够自动接通紧急照明电源；

b) 紧急报警装置采用对讲系统以便与救援服务持续联系。在轿厢和机房（或者紧急操作地点）之

间也应设置对讲系统。紧急报警装置的供电来自紧急照明电源或者等效电源；

c) 在启动对讲系统后，被困乘客不必再做其他操作。

5.3.2 轿厢内铭牌和标识

轿厢内铭牌和标识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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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轿厢内应设置铭牌，标明额定载重量及乘客人数(载货电梯只标载重量)、制造单位名称或者商

标。改造后的电梯，铭牌上应标明额定载重量及乘客人数(载货电梯只标载重量)、改造单位名

称、改造竣工日期等；

b) 电梯显著位置标明使用管理单位名称、应急救援电话和维保单位名称及电话。将电梯安全使用

说明、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置于易于为乘客注意的显著位置；

c) 轿厢内应在显著位置张贴有效期内的电梯使用标志。

5.3.3 监控系统

轿厢内应设置视频监控。

5.4 悬挂装置

悬挂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钢丝绳应符合 GB/T 31821—2015 中 4.4.2 的规定；

b) 悬挂钢丝绳绳端固定应可靠，弹簧、螺母、开口销等部件无缺损；

c) 采用其他类型悬挂装置的，悬挂装置应无明显磨损、变形等缺陷。

5.5 层门与轿门

5.5.1 防止门夹人的保护装置

防止门夹人的保护装置应在轿门的任意一扇门碰到障碍物时（或在碰到之前），保护装置应自动重

开门。

5.5.2 门的运行与导向

5.5.2.1 层门和轿门正常运行时不得出现脱轨、机械卡阻或者在行程终端时错位的情况。

5.5.2.2 应设置应急导向装置，使层门保持在原有位置。

5.5.3 自动关闭层门装置

在轿门驱动层门的情况下，当轿厢在开锁区域之外时，如果层门开启，应有一种装置能够确保该层

门自动关闭。

5.5.4 门的锁紧

门的锁紧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每个层门都应设置门锁装置，其锁紧动作应由重力、永久磁铁或者弹簧来产生和保持，即使永

久磁铁或者弹簧失效，重力亦不能导致开锁；

b) 轿厢应在锁紧元件啮合不小于 7 mm 时才能启动；

c) 门的锁紧应由一个电气安全装置来验证，该装置应由锁紧元件强制操作而没有任何中间机构，

并且能够防止误动作；

d) 如果轿门采用了门锁装置，该装置也应符合以上有关要求。

5.5.5 门的闭合

正常运行时层门应保持闭合，除非轿厢在该层门的开锁区域内停止或停站；每个层门和轿门的闭合

都应由电气安全装置来验证。

5.5.6 紧急开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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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层门均应能够被一把符合要求的钥匙从外面开启；紧急开锁后，在层门闭合时门锁装置不应保

持开锁位置。

5.5.7 门地坎及玻璃门

轿厢地坎与层门地坎间水平距离不应大于35 mm，在有效开门宽度范围内，该水平距离偏差为0～+3

mm；层门和轿门采用玻璃门时，应有防止儿童的手被拖曳的措施。

5.5.8 轿门开门限制装置（如果有）

应设置轿门开门限制装置，当轿厢停在开锁区域外时，能够防止轿厢内的人员打开轿门离开轿厢；

在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允许的最大制停距离范围内，打开对应的层门后，能够不用工具(三角钥匙或

者永久性设置在现场的工具除外)从层站处打开轿门。

5.6 试验

5.6.1 平衡系数试验

轿厢分别装载额定载重量的30 %、40 %、45 %、50 %、60 %进行上、下全程运行，当轿厢和对重运

行到同一水平位置时，记录电动机的电流值，绘制电流—负荷曲线，以上、下行运行曲线的交点确定平

衡系数。平衡系数应在0.40～0.50之间，或者符合制造(改造)单位的设计值。

5.6.2 轿厢（对重）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

轿厢空载以检修速度下（上）行，进行联动试验，限速器、安全钳动作应可靠。

5.6.3 运行试验

轿厢分别空载、满载，以正常运行速度上、下运行，呼梯、楼层显示等信号系统功能有效、指示正

确、动作无误，轿厢平层良好，无异常现象发生。

5.6.4 上行制动试验

轿厢空载以正常运行速度上行至行程上部，切断电动机与制动器供电，轿厢应完全停止。

5.6.5 上行超速保护装置试验

当轿厢上行速度失控时，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应动作，使轿厢制停或者至少使其速度降低至对重

缓冲器的设计范围。该装置动作时，应使一个电气安全装置动作。

5.6.6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试验（如果有）

5.6.6.1 轿厢在井道上部空载，以型式试验证书所给出的试验速度上行并触发制停部件，仅使用制停

部件能够使电梯停止，轿厢的移动距离应在型式试验证书给出的范围内。

5.6.6.2 如果电梯采用存在内部冗余的制动器作为制停部件，则当制动器提起(或者释放)失效，或者

制动力不足时，应关闭轿门和层门，并且防止电梯的正常启动。

5.6.7 应急救援试验

在空载、半载、满载及轿厢与对重平衡的工况下，按照应急救援程序实施操作，能够安全、及时地

解救被困人员。

5.6.8 电磁兼容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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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保障的电梯还应增加电磁兼容测试，测试要求及方法应符合GB/T 24808中的规定。

5.6.9 电梯运行质量测试

重点保障的电梯还应进行运行质量测试：

a) 启动加速度和制动减速度最大值均不应大于 1.5 m/s²，当电梯额定速度为 1.0 m/s 至 2.0 m/s

时，测量 A95 加、减速度不应小于 0.5 m/s²，当电梯为 2.0 m/s 至 6.0 m/s 时，测量 A95 加、

减速度不应小于 0.7 m/s²；

b) 轿厢运行在恒加速度区域内的垂直（Z 轴）振动的最大峰值不应大于 0.3 m/s²，A95 峰值不应

大于 0.2 m/s²；电梯轿厢运行期间水平（X 轴和 Y 轴）振动的最大峰值不应大于 0.2 m/s²，

A95 峰值不应大于 0.15 m/s²；

c) 额定速度运行时机房内平均噪声小于 80分贝，运行中轿厢内最大噪声值小于 55分贝，开关门

过程最大噪声值小于 65分贝。

5.6.10 制动试验

重点保障的电梯还应进行制动试验，轿厢装载125 %额定载重量，以正常运行速度下行时，切断电

动机与制动器供电，制动器应能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试验后轿厢应无明显变形和损坏。

6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检验项目与要求

6.1 紧急停止装置

应设置在自动扶梯或者自动人行道出入口附近、明显并且易于接近的位置。紧急停止装置应为红色，

有清晰的永久性中文标识。如果紧急停止装置位于扶手装置高度的1/2以下，应在扶手装置1/2高度以上

的醒目位置张贴直径至少为80 mm的红底白字“急停”指示标记，箭头指向紧急停止装置。运行长度超

过30 m的自动扶梯和运行长度超过40 m的自动人行道应增设附加紧急停止装置。

6.2 检修盖板和楼层板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楼层板因人员踩踏或者自重的作用发生倾覆、翻转。移除任何一块检修盖

板或者楼层板时，电气安全装置动作，如果机械结构能够保证只能先移除某一块检修盖板或者楼层板时

至少在移除该块检修盖板或者楼层板后，电气安全装置动作。

6.3 相邻区域

出入口应当有充分的畅通区域。如果人员在出入口可能接触到扶手带的外缘并且引起危险，则应采

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果建筑物的障碍物会引起人员伤害时，则应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特别是在与楼

板交叉处以及各交叉设置的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之间，应设置无锐利边缘的垂直固定封闭防护挡板

（扶手带外缘与任何障碍物之间距离大于等于400 mm的除外）。

6.4 扶手装置和围裙板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扶手装置和围裙板的设置应符合GB 16899—2011中5.5的规定。

6.5 梳齿与梳齿板

梳齿板梳齿或踏面齿应完好，不得有缺损。梳齿板梳齿与踏板面齿槽的啮合正常。

6.6 安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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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安全装置应确保有效，并在触发时能够使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停止运行：

a) 扶手带入口保护装置；

b) 梳齿板保护装置；

c) 梯级、踏板或者胶带的驱动元件保护装置；

d) 驱动装置与转向装置之间的距离缩短保护装置；

e) 附加制动器保护装置；

f) 非操纵逆转保护装置；

g) 梯级或踏板下陷保护装置；

h) 梯级或踏板缺失保护装置；

i) 制动器动作故障保护装置。

6.7 监控系统

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监控范围能覆盖扶梯运行区域。

6.8 标志

在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入口处应设置使用须知的标牌，标牌须包括以下内容：

a) 应拉住小孩；

b) 应抱住宠物；

c) 握住扶手带；

d) 禁止使用非专用手推车（无坡度自动人行道除外）。

6.9 运行及制停

扶手带的运行速度相对于梯级、踏板或胶带的实际速度的允许偏差为0～+2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

行道制停距离范围应符合GB 16899—2011中5.4.2.1.3.2和5.4.2.1.3.3的规定。

7 授权部门要求的项目

授权部门要求增加检验项目的，还应按照授权部门的要求完成检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